
國立金門大學社會責任實踐(USR)教學計畫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	計畫基本資料

	申請人任職單位/職稱/姓名：

	計畫名稱：

	計畫預計執行學期/期間：(例)114學年第2學期、115/6/1-115/7/30

	教學計畫內容

	計畫
種類
	☐工作坊☐場域見學☐主題活動☐主題競賽☐創新提案☐地方創生☐其他:__________

	待解決
議題
	(說明計畫目的係解決何項議題)

	計畫
目標
	(說明計畫目標如何鏈結在地議題)

	SDGs
項目
（至少複選3項）
	☐1.消除貧窮				☐2.零飢餓  			☐3.良好健康與福祉
☐4.優質教育				☐5.性別平等			☐6.乾淨用水及衛生
☐7.可負擔及乾淨能源		☐8.合宜工作與經濟成長	☐9.產業、創新和基礎設施
☐10.減少不平等				☐11.永續城市及社區		☐12.負責任的消費及生產
☐13.氣候行動				☐14.水下生物			☐15.陸地生物
☐16.和平、正義與強大機構

	課程
規劃
	1、 規劃目的
2、 課程與教學特色
3、 與USR之關聯性
4、 預期社會影響

	檢附
資料
	▓課程教學大綱(如有結合課程請務必檢附) ☐計劃書☐活動議程☐其他:_________

	課程基本資料

	開課單位
	
	授課教師：
	學分數：

	課程名稱
	
	建議修課年級:

	所屬議題
	☐在地關懷 ☐環境永續☐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 ☐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 ☐文化永續 ☐其他社會實踐(請敘明議題:_________)
	課程屬性:必修、選修、通識


	預期執行成果展現
	☐報告☐海報☐競賽☐實作作業☐跨域成果☐產學計畫☐其他:_________

	其他參考資料

	請自行增列，如檔案較大可提供雲端連結

	預估經費表

	預估項目
	單價
	數量
	總額
	簡要用途說明
	備註

	講座鐘點費
	
	
	
	
	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
校內上限1,000元/每人每節
校外上限2,000元/每人每節
※單純邀請校外人士至課程演講不在計畫補助範疇內

	臨時工作人員／工讀費
	
	
	
	
	依據基本工資規範每小時196元

	諮詢、輔導、指導費、出席費
	
	
	
	
	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，2500元/每人每場次

	補充保費
	
	
	
	
	1.講座鐘點費*2.11%
2.臨時工作人員/工讀費*2.11%
[bookmark: _GoBack]3.諮詢、輔導、指導費、出席費*2.11%

	國內旅費、車資、運費
	
	
	
	
	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核實報支

	繕宿費
	
	
	
	
	午餐12-13時或晚餐18-19時始可核銷，每份100元為上限，以收據/發票核實報支

	印刷費
	
	
	
	
	提供收據/發票核實報支

	雜支
	
	
	
	
	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與活動相關費用皆屬之。(含文具用品、場地費、保險費、資料檢索費、郵資、簡訊費、數位軟體租賃費、碳粉匣、計畫執行過程或成果的短影音拍攝費用等等。)

	合計總額
	_________________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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